
然而，文评制度执行最大的阻力是

建设单位为了开发建设不受保护的限

制，不将有保护价值而没有保护身份的

对象纳入文评保护，而想拆除：

如罕见民国时期名人旧居一条街同

福西街是一条过百年的麻石街，聚集了

一批民国时期国民革命军将军、地理学

家、教育家旧居，中国同盟会广州后裔联

谊会、业主后人、文保人士都强烈要求保

护，但去年5月，这条街所在的建设项目

开发商广州市宝龙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在未依法开展文评的情况下就开始拆

迁，后被市住建局、市文物局等叫停。

海珠区规划分局要求其补做文评，

但负责编制文评的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不仅没有将这条街上的任

何一处建筑纳入保护（除1处已公布不

可移动文物外），而且将原已列为传统风

貌建筑线索的同福西街4号、4号之一也

剔除出保护名单。

但是，负责推荐广州历史建筑名录的

广州市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张

智敏副教授认为：这两间青砖大屋体量

大，水磨青砖的质量非常好，具保护价值。

据了解，开发商认为如果保护这些

建筑不拆，就会对开发有影响。

一位负责名城保护工作的官员直

言：开发商做文评，他怎么会把这些建筑

纳入保护呢？

目前，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建

局已分别发函要求其重新核查，修正评

估结论，应保尽保，全面梳理具有保护价

值的潜在保护对象。

城中村改造项目文评有意不将有价

值的建筑纳入保护的问题更加普遍，如

广州首批做地试点山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因做地单位广州市花地河城建有限公司

不想保留，文评初期没有将12处专家认

为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纳入保护，后经新

快报记者向该区领导反映才保留。

又如同样是广州首批做地试点的瑶

台村改造，据规划部门透露，初期编制的

文评除了一处已公布的历史建筑，没有

新增一处保护对象，因为做地单位广州

广建瑶台村城中村改造投资有限公司认

为保护会影响开发。

2025 年 2 月，越秀区规划分局发文

《关于加强瑶台村改造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工作的函》致业主单位，要求进一步复

核完善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工作。经

详细现场调研走访，补充追加乐耕陈公

祠、瑶溪蔡公祠、近朝陈公祠等 10处保

护线索，后被公布为区登记保护文物单

位，并补充推荐4处其他保护对象。

针对目前文评由开发建设单位主

导、出资委托编制，因利益关联缺乏客观

公正的问题，广州市文物保护专家委员

会专家委员、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史

小予建议：应由政府主导开展文评。

问 题 不想开发受限制，不保有价值建筑
专家建议 应由政府主导而不是开发商开展文评

问题 未有文评就立项、建设
新政 文评前置于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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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 月，《新快报》调查报道了广

州在城市更新中执行文评制度的乱象及

造成的破坏，并提出了完善制度的建

议。报道引起市住建局领导高度重视，

在听取新快报记者的建议后，指示出台

政策加强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

新出台的通知，首先对文评提出了

要求：

强化文评前置。再次强调《广州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的

相关规定，开展城市更新改造前，应首先

组织开展全面的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

估，未完成调查评估的，不得实施相关征

收、拆除或建设工程。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一些区的城市

更新项目主管部门及微改造业主单位、

街道办不知道一切建设工程、城市更新

项目都要做文评，以为只有在历史文化

街区内，或涉及文物、历史建筑的项目才

要做文评。

在《新快报》呼吁下，一些没有做文

评就开始建设的项目补做了文评。如

《新快报》去年报道批评的位于晓港公园

的海珠区广府花市文化传承保护及周边

设施建设工程未依法开展文评就获得立

项批复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去年 3
月已开始施工，其新建筑 10000 多平方

米的巨大体量与风格，及未做文评就规

划许可受到专家与市民的质疑。

去年8月停工，去年9月建设方补做

文评，不仅将晓港公园内7000万年前的

白垩纪红层及 5000 年前的海蚀地貌地

质遗产、“晓港八景”等特色园林景观、岭

南现代园林开拓者郑祖良设计的多个休

息亭列入保护，而且基于对公园整体风

貌真实性与完整性的保护，对新建筑的

高度、形式、体量、色彩提出风貌控制建

议。新建筑设计方遵从文评重新设计方

案，减小了体量，延续岭南现代建筑的风

格，采用红砂岩等在地元素，使之与公园

历史环境相融合。

设计单位相关负责人坦承：原来对

公园造园史和红层地质遗产没有研究，

不太在意，看到文评才理解。应该关注

郑祖良等前辈的园建风格和设计手法，

在形态、布局、材质、色彩、比例、置石组

景上尽量呼应，体现红层，并设置地质科

普厅。

（下转07版）

广州印发《关于在城市更新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通知》，明确：

文评前置，应调查潜在保护价值对象

广州加强城市更新中的历史保护之 上

■策划统筹：何 姗
■采写：新快报记者 何 姗 郭思杰
■摄影：何 姗

首次明确：文评不仅梳理现有保护对象，还应调查潜在保护对象。
首次提出：历史文化街区不进行破坏历史风貌的“统一化”改造；
首次提出：引入专业力量进行巡查。
针对新快报报道（详见《新快报》2025年1月9日04\05报道）

的广州近年来城市更新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乱象，近日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向广州各区和相关单位联合印发《关
于在城市更新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通知》（下称“通知”），有多项要
求都是首次提出或对上位法《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规定
进行细化，可以说是《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加强版。

然而，晓港公园的这些宝藏此前鲜

为人知，据海珠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3月第一次补做文评，文评编制

单位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仅将已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云桂桥作为保护对象，并没有开展全面

的历史文化资源摸查，因此上述有重要

保护价值的对象都成了“遗珠”；文评也

没有对新建筑提出风貌管控要求。

像这类只是复制粘贴已公布的保护

对象名单及相关法规、保护规划条文，没

有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摸查，没有将未

具法定保护身份但有保护价值的对象纳

入保护，更没有对保护对象提出保护利

用建议的文评并非少数，有些甚至造成

不可逆的破坏。

如《新快报》报道批评的逢源街惠

城、泰兴片区微改造（惠城、泰兴社区）项

目，文评编制单位广州市城市更新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没有开展历史文化

资源摸查，导致 3处有保护价值的民国

建筑未纳入保护，从而导致其遭到“建设

性破坏”，被全部喷上白色涂料，改变了

原有立柱、阳台水刷石立面的历史风貌，

其中带河路173号民国老字号中药店和

生堂的招牌、广告浮雕也被完全覆盖或

铲除。

广州市城建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荔

湾区几个不同社区的微改造开展文评时

全部套用完全一样的文字，也没有进行

全面调查。

针对文评走过场的乱象，通知规范

了评估内容：

城市更新项目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

估保护专章包括资源现状调查、保护管

控要求、项目影响评估及保护利用措施

建议等。

并且第一次明确：

文评不仅要梳理各类保护对象，还

包括潜在保护价值对象。

针对《新快报》报道调查文评走过场

的原因在于绝大部分文评没有依规定进

行专家论证和公示，缺乏专家把关与公

众监督，编制单位马虎应付的问题，通知

强调：

文评要通过论证、公示等方式广泛

征求意见。

实际上，《广州市关于深入推进城市

更新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指

引》（2022 年修订稿）早就规定：文评应

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公示。

但是，上述海珠区广府花市文化传

承保护及周边设施建设工程第一次补做

文评，组织编制单位海珠区公园管理中

心就没有进行专家论证与公示。

甚至像公众高度关注的广州火车站

改造，与之相关的《广州站站城产居一体

化地区控规优化》文评（由广州市城市规

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没有

将承载国人集体记忆、岭南建筑大师林

克明设计的车站大楼纳入保护，面临拆

除，遭到不少专家与市民的反对。

参加前述控规优化论证的专家表

示，会上并无论证文评，却打包在《广州

站站城产居一体化地区控规优化》中一

起通过了专家会。组织编制单位也没有

对文评进行公示。

事实上，有原则、有专业操守的专家

论证能拦截走过场的文评。一位专家透

露：最近论证的几个文评，因为太简单，

走过场，而且破坏建筑核心价值要素，都

没有通过。

问题 文评复制粘贴，不深入摸查，不论证，不公示
新政 文评要梳理潜在保护价值对象，要专家论证、公示

■晓港公园

内 7000 万

年前的白垩

纪红层。


